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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

———《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郑振满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

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

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

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

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

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

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

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

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
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

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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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

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

理想。北宋时期的《蓝田乡约》，南宋时期的《朱子

家礼》，明清时期的《圣谕六条》、《圣谕十六条》和

《圣谕广训》，其目的都是为了推行乡族自治，建立

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不同的时代与不

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差异，乡族自治的

形式与内容也不尽相同。为了全面揭示乡族自治

的历史与逻辑，有必要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与比

较研究。本文主要依据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

族的族谱资料①，考察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
探讨晚清地方自治的历史渊源。培田是著名的客

家古村落，现存丰富的历史文献与文物古迹。因

此，在闽西客家历史研究中，培田吴氏受到了广泛

的关注，已 有 不 少 相 关 研 究 成 果。② 本 文 拟 在 以

往研究基础上，先对培田吴氏家族史略作概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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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培田吴氏现存三种不同版本的族谱：年代最早的是乾隆戊申

（１７８８年）本，共１０册；其 次 是 同 治 甲 戌（１８７４年）本，共８
册；最 晚 的 是 光 绪 丙 午（１９０６年）本，共１４册。在 这 些 族 谱

中，收录 了 历 代 族 人 的 世 系、行 述、像 赞、祭 文、志 铭、诔、颂、

传、诰 命、诗 词 等 个 人 生 活 史 资 料，以 及 历 次 修 谱 的 序、例、

图、记、家训、家法、族规、纪略、源流等家族史资料，乃至 于 族

内各支派和各社团的合议字、分关引、尝田录等，内容十分丰

富。

主要参见：陈日源主编：《培田：辉煌的客家庄园》，北京，国际

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１；中 共 连 城 县 委 宣 传 部 主 编：《培 田 古 村

落研究》，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２００４；俞如先编著：《培田：中

国古村 落》，福 州，海 峡 文 艺 出 版 社，２００４；郑 振 满、张 侃：《乡

土中国：培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



集中分析家族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规则，揭示

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演变的历史轨迹。

一、家族发展与社会转型

培田地处 长 汀 县 和 连 城 县 交 界 的 河 源 溪 流

域，１９５６年以前 隶 属 于 长 汀 县，此 后 则 划 归 连 城

县管辖。当地的早期居民，主要是刀耕火种的畲

民，宋元之际始有大批汉人迁入，逐渐演变为闽西

客家的聚居地。由于培田远离政治中心，历来是

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乡族自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

发展。据清人记述：“长汀兵米由汀军同知征收，
向于秋 后 开 征，民 亲 赴 城 输 纳，吏 役 从 无 至 乡

者。”①道光年间的长汀知县徐日都，在《九月过吴

氏村庄》中写道：“问俗宣河里，延陵族最先。熟闻

佳子弟，饱看好林泉。美菊香生酒，嘉禾 庆 在 田。
扪心惭抚 字，应 共 识 拳 拳。”②可 见 在 当 地 官 员 的

心目中，培田吴氏的乡族自治也是堪为楷模的。
培田吴氏的始祖“八四郎公”，据说生于元末

泰定年间，曾在江浙一带为官，元末为逃避方国珍

之乱，由浙江迁徙至宁化，再从宁化来到长汀宣河

里。他在培田附近的上篱村看到水口龟蛇交合，
认为是风水宝地，就向地主魏氏购地建屋，并娶魏

氏之女为妻，从此定居开族，号称“吴家坊”。这种

为躲避战乱而由浙赣等地入闽，经宁化转迁闽西

各地，又因风水绝佳而定居的移民故事，是闽西客

家族源传说的普遍模式。明成化年间，兵部主事

张郃应邀为八四郎作《墓志铭》，直接采用了这一

族源传说。其铭曰：“吴为著姓，渤海源 长。哲 子

肖孙，休 有 烈 光。由 宁 徙 汀，宣 河 名 乡。垂 裕 后

昆，以蕃以昌。上屋山头，林木 苍 苍。我 铭 其 墓，
奕禩流芳。”③实际上，八四郎以排行和“郎”为名，
是闽西早期土著普遍的命名习俗。④ 他很可能原

来就是当地土著，明初因编入里甲户籍而定居，成
为上篱、培田等地吴氏家族的始祖。

培田吴氏的开基祖“文贵公”，为八四郎之长

孙。据族谱记载，八四郎生胜轻、胜能二 子，胜 轻

生四子，胜能不知所终。胜轻四子分家之后，一度

聚族而居，后来因人口太多，住房不足，长子文贵

迁离上篱，从而开创了培田吴氏家族的历史。明

人张郃在《文贵公上屋记》中说：

　　昆季四人，公居冢嗣。诸弟俱各成立，生
口日繁，力不能以合食。各为专居重室，诸户

并列于内，而同出于正门。居之者众，遂将上

篱之屋逊让诸弟居焉。君念祖父母二垄在培

田，隔一岗，距家半里，望之不见，乃于祖坟下

之山麓，构屋数楹，以为别业。此上头屋之名

所由来也。⑤

从明初至明中叶，培田吴氏族人力农起家，逐渐成

为乡村社会中的领袖人物。文贵之孙琳敏，据说

曾“掌国赋”，可能是当地的里长或甲首。明成化

十八年（１４８２年），曾 任 鄱 阳 教 谕 的 应 志 和 在《琳

敏公行略》中说：

　　公 孝 友 兼 备，能 承 先 志。自 高、曾、祖、

考，四世居于宣和，素 称 富 室。雅 尚 礼 义，乐

善好施，人称之曰“怜悯先 生”。……公 掌 国

赋，或贫乏不能输者，捐己资 代 输；家 人 征 私

债，则谕之曰：“吾家颇自给，小 民 贫 困，国 赋

已不能输，况私债 乎？”取 积 券 焚 之。或 私 占

其疆场，佃者告公，公笑曰：“彼 无 恒 产 如 此，

何较哉！”其人闻之 让 还，公 又 与 之。有 曹 溪

头曹胡氏夫丧，三子俱幼，公扶之如己子。又

有乡人聂其名者，一家疫死，止 遗 幼 子，邻 人

皆畏避，公与之衣棺埋葬，扶其幼孤……凡侍

僮仆，多加恩意。正 统 中，诏 民 出 粟 赈 饥，以

多寡褒赏有差。公输谷以石 计 者 几 二 千，遂

得奉敕表厥宅里，旌曰“义民”。公年老贵尊，
为乡邦所矜式。⑥

琳敏应诏捐谷赈饥，总数近２０００石，可见他已拥有

雄厚的财力，而且以“乐善好施”著称，朝廷因此赐他

“义民”称号。在明代，“义民”享有政治特权，可以免

除劳役，这就为家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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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光绪《培田吴 氏 族 谱》卷 十 一《诰 封 昭 武 都 尉 国 学 生 吴 公 墓

表》（李英华）。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十三《徐邑侯诗稿》。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 终，《始 祖 八 四 郎 公 墓 志 铭》（张 郃）。

此文亦见于光绪《培田吴氏族谱》，不具引。凡重出者皆引最

早版本，下同。

关 于“郎 名”的 研 究，请 参 见：Ｃｈａｎ　Ｗｉｎｇ－ｈｏｉ（陈 永 海），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Ｈａｋｋａ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ｓ：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Ｆ．Ｓｉｕ
（ｅｄｓ．），Ｄｏｗｎ　ｔｏ　Ｅａｒｔｈ：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ｎ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
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６５－８２；

谢重光：《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１２—２０世纪客家妇女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终《文贵公上屋记》（张郃）。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终，《琳敏公行略》（应志和）。



琳敏生郭隆、郭明、郭盛、郭琼 四 子，其 中“明

公徙朋口，盛公移谢屋”，仅郭隆和郭琼的后代留

居培田。郭隆为人豁达，交游甚广，时称“当代豪

杰”。曾在吴家任教的兵部员外郎谢省，在《郭隆

公六十一寿 序》中 说：“君 以 族 望 于 乡，以 赀 雄 于

乡。生平厚 赠 孙 千 户，急 周 沈 监 生，诉 罢 县 官 吴

潜，剿获广寇蒲毛。当事申文题请，寻蒙朝廷荣以

冕服，旌以‘尚 义’。”①所 谓“尚 义”，即“尚 义 郎”，
在明代官制中为七品散官，可以穿官服，免劳役，
具有比“义民”更高的政治地位。民间传说，由于

吴郭隆受到风水先生的指点，在卧虎山下建造了

“至德衍庆堂”，致使其他族姓都不能安居，只好陆

续迁走了。这虽然不能尽信，但说明吴郭隆已经

控制了当地的主要生态资源，使培田逐渐成为吴

氏家族聚居的单姓村。
如果说，吴氏前六代只是“力农起家”的土豪

式人物，那么，从第七代吴祖宽开始，就逐渐发展

为“耕读 传 家”的 士 绅 家 族 了。祖 宽 是 郭 隆 的 次

子，“少读书，有远志。十四好剑术，三十 成 文 章。
名擅当时，徵士缪恭称其诗为闽海最”②。祖宽通

过武举考试，成为县学生员，而他的长子方茂和方

茂的 四 子 迁，都 是 府 学 生 员，时 称“三 代 同 饩 于

庠”③。自此之后，吴氏家族历代皆有族人考取科

举功名，培田被视为长汀东南部的首善之区，号称

“入孔门墙第一家”④。
明中叶以后，吴氏族人也开始进入仕途，外出

从政。方茂的长子玺为府吏员，次子廷由吏员出任

广东新兴县尉，升任贵州仓大使；同代族人廷富出

任湖广等地巡检，廷譔出任本省大田汛把总。第十

代族人仰道出任江西南城县尉，升任广东 南 雄 府

司；第十二代族人国相由捐纳入仕，出任广东海阳

县典史，升任肇庆五斗口巡检。这些吴氏族人虽然

只是低级官吏，但在地方社会中却很有影响力。如

吴廷致仕还乡后，“解忿息争，惟谕之以理”⑤。
明代后期，吴 氏 家 族 的 人 口 迅 速 增 长，修 族

谱、建祠堂等宗族建设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郭

隆公的子孙中，最为兴盛的是第十代的钦道（字在

敬）、宗道（字在崇）、正道（字在中）、任道（字在宏）
四大房，共传下１６子４１孙，可谓人丁兴旺。明以

后培田吴氏的“敬公房”、“崇公房”、“中公房”、“宏
公房”四大支派，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从第八

代吴方茂开始，已试图创修族谱，但因故中辍。至

第十代正道，于 万 历 年 间 正 式 编 成《培 田 吴 氏 族

谱》，系统地记述了历代祖先的“名行次第、仕宦始

终、生卒、茔墓”⑥。同代人钦道找到了风水宝地，
为奉祀本支派祖先创建了祠堂⑦。这是培田吴氏

最早为祭祖而建的祠堂，但不是建在村内，而是建

在河对面的山边，俗称“大树下祠堂”，于清咸丰年

间废弃。从正统的宗法观念看，明代培田吴氏的

宗族组织并不完善，但已经初具规模。
清代前期，由于家族人口急剧增长，生存环境

日益恶化，有不少族人无法安居乐业，先后失传或

是外迁。据族谱记载，培田吴氏的第十三代男丁

为７８人，第十四代为１７４人，第十五代为３６８人，
第十六代为４５４人。这四代人的生存年 代，大 约

为清康熙至乾隆年间，恰逢清朝的“康乾盛世”，因
此人口的增长也不同寻常。然而，在培田有限的

生存 空 间 中，这 种 人 口 增 长 速 度 是 难 以 承 受 的。
从第十三代开始，对外迁徙和失传的族人日益增

多，有些支派甚至全部外迁。例如，自明代以来留

居三世祖屋的郭琼公后代，就是在乾隆年间远走

他乡的。据十九世族人吴泰均记载：

　　上屋祠，三世祖文贵公 开 基 处 也。传 至

六世……惟琼公居 此。伊 孙 有 初 泉 者，官 历

三朝（嘉靖、隆庆、万历），绩著两省（湖 南、广

东），人丁蕃衍。至十四世，只存士群（增盛）、
士工（雪甲）。乾隆三十年丁亥，增盛 兄 弟 集

众告曰：“此 本 三 世 老 屋，年 久 倾 颓，间 屋 卖

尽。我母子三人，行 将 往 浙，香 火 无 人，愿 将

屋交众，修为祖祠。”⑧

这就是说，从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以后，留居培田

的吴氏族人就全是郭隆公的后代了。在清代留居

培田的吴氏族人中，最为兴盛的是在敬房 派 下 子

孙。据说，在目前的培田村民中，在敬房的族人约

占３／４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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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终《郭隆公六十一寿序》（谢省）。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终《祖宽公石头丘草堂记》（李旻）。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终《屏山宫至德堂文集序》（赵钺）。

此为培田南山 书 院 联 句：“距 汀 城 郭 虽 百 里，入 孔 门 墙 第 一

家”，题联者据说为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 终《石 泉 吴 先 生 六 旬 加 一 寿 图 序》（赵

钺）。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首《再修族谱原序》（吴国芬）。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终，《乐庵公行略》（吴鑑）。

同治《培田吴氏族谱续刊》卷首《文贵公祠记》。



清前期在敬房的崛起，关键在于第十 三 代 吴

嘉宾 父 子。嘉 宾 生 存 于 明 万 历 四 十 七 年（１６１９
年）至清 康 熙 二 十 一 年（１６８２年），幼 习 儒 业，因

父、弟早逝，弃儒治家，抚养子侄。他原想 让 后 代

读书做官，“延名师以课子侄”，但他去世时，独子

日炎“年 方 十 八，遂 弃 笔 砚 而 理 牙 筹”。① 日 炎 以

经营竹、木、纸等山区土特产起家，一生积累了巨

额的财富，建造了七座大屋。培田现存的清初建

筑，几乎都是他亲手建造的，可见他对家族发展贡

献之大。日炎生６子，传２９孙，其 中 共 有 生 员３
人、贡生２人；他的堂弟日泰生５子，传１３孙，其

中共有生员２人，贡生１人，四品武官１人。清代

培田的商人和士绅，大多出自这一支派。
明清之际，培田吴氏的科举事业一度 趋 于 衰

落，第十三代只有４人考取科举功名，第十四代只

有１人考取科举功名。清康熙以后，文风日益兴

盛，第十五代考取８人，第十六代考取９人，第十

七代考取１０人。这些士绅积极编修族谱，兴建祠

堂，推行礼仪改革，使培田吴氏的家族组织日益严

密。现存的乾隆版《培田吴氏族谱》，就是这一时

期反复修订和首次刻印的。在这部族谱中，确立

了修谱“凡例”、命名“字派”和“家训”，收录了历代

祖先的世 系、传 赞、行 略、像 赞、寿 序、志 铭，还 有

“乡图”、“屋记”、“祠 记”、“桥 记”、“捐 屋 记”、“尝

产”、“诗调”、“圣诞序”、“屏太诞辰序”等，是相当

完整的家族文献汇编。这部族谱共刊印４０部，由
族内主要支 派 收 藏，族 谱 中 专 门 刊 印 了“修 谱 人

名”、“领谱人名”和“领谱字号”，以示慎重。
在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刊刻的“乡图”上，

可以看 到 当 时 培 田 村 内 已 建 成 了“祖 堂”（衍 庆

堂）、“文贵公祠”、“中公祠”、“宏公祠”、“江公祠”、
“浩公祠”、“鉴堂公祠”；在河对面的山麓上，也建

成了“敬 公 祠”、“演 公 祠”、“瀚 公 祠”、“浩 公 祠”、
“宏公祠”、“配尊公祠”等。有的祖先还同时有多

座祠堂，如宏公、浩公在村内、村外都有祠堂，瀚公

在村外有 三 座 祠 堂。② 在 当 时，这 些 祠 堂 可 能 有

不同的用途，或是在不同的时期创建的。大致说

来，村里的祠堂主要是由明代的老宅改造而成的，
而村外的祠堂则主要为派下子孙停放棺柩的“祖

厝”。乾隆三 十 二 年（１７６７年），培 田 吴 氏 还 与 上

篱村的族人一起，在汀州府城创建了始祖八四郎

公祠堂。据族谱记载：

　　汀之建祠，籍城廓风龙，以光前德而启后

嗣者也。缘我始祖 未 有 飨 堂，思 得 佳 基。乾

隆丁亥，两门公举孔瞻、玉华 等 六 人，入 城 相

择，契买陈黄氏福寿坊房屋一所；后又契买本

屋后陈 宅 空 坪 基 屋 一 截。……越 岁 己 丑 葺

椽，坐艮向坤；桂月 初 三，祀 神 主 于 中 厅。昭

穆六世至十八世，每名五百 钱 配 享。自 是 功

名渐盛，谓非龙山秀气所钟哉！③

这种建于城市中的祠堂，主要是为了便于族内士

绅到城里考试，通常也称“试馆”，在清代闽西是很

常见的。但与此同时，族内各支派都可以通过捐

款，把祖先牌位送去“配享”，因而也是一种祭祀组

织。培田与上篱的吴氏族人虽然同出一源，但历

来结 怨 颇 深，难 以 合 作，通 过 这 种 联 合 建 祠 的 形

式，促成了两大家族组织的整合。

清代后期，培田吴氏族人亦官亦商，进入了家

族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出仕为官方面，先后有十

七世梦香出任台湾北路千总、升守备，茂林出任寿

宁县儒学教谕；十九世永年出任江西鄱阳司巡检，

震涛出任松溪县学教谕，拔桢出任山东青州、登州

守备。在经商致富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十七世“南
邨公”的派下子孙。南邨的曾祖是清初培田巨商

日炎，祖 镛、父 发 滋 都 是 贡 生。他 自 己 并 无 大 作

为，但因子孙发达而屡得封赠，成为吴氏家族史上

的一大“封翁”。南邨生六子，存昌同、昌剑、昌启、

昌乾、昌风五子，分别号一亭、跃亭、三亭、久亭、五
亭。他们以经营山区土特产起家，逐渐扩大及于

金融、运输、食盐、洋货等领域，在东南各省建立了

庞大的商业网络，积累了巨额财富。如今培田的

各种文献和文物，大多是这些士绅和商人留下的。

晚清时期，培田吴氏的士绅和商人密切合作，

把各项 家 族 事 业 推 向 了 极 致。他 们 一 方 面 建 祠

堂、捐祭田、兴义学、设义仓，“种种善事，无不踊跃

为之”；另一方面又修族谱、立家法、定族规、编章

程，“庶风俗醇美，可称仁里也欤”。④ 同治版和光

绪版的《培田吴氏族谱》，收录了大量晚清族人的

传记、寿序、墓表、诰命和各种家族建设资料，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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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十二《容庵公行略》（吴震涛）。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首《乡图》。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首《汀城八四公祠记》（吴华国）。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首《族规》。



新增的《家法十条》、《族规十则》、《培田公益社章

程》及历代祖先祭文等。这些资料大多与士绅和

商人的社会活动有关，反映了晚清培田的社会变

迁和吴氏家族组织的历史特点。
在吴氏家族史上，每一时期都有若干 特 别 兴

盛的支派，如明前期的琳敏、郭隆支派，明后期的

祖宽、方茂支派，清前期的容庵、日炎支派，清后期

的南邨、昌同支派。依据上述各大支派的生计模

式和发展策略，可以把吴氏家族史分为力农起家、
耕读传家、经商致富、官商结合等不同阶段。这不

仅反映了明清以来闽西客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也

反映了闽西传统乡村家族的一般发展趋势。闽西

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就是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形

成与发展的。

二、家训、家法与族规

自明代中叶以来，培田吴氏长期聚族而居，力
求对家族事务实行最大程度的自我管理。《培田

吴氏族谱》中的“家训”、“家法”和“族规”，集中地

体现了吴氏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
在乾隆版的《培田吴氏族谱》中，首次制定了

《家 训 十 六 则》，“所 以 昭 示 来 兹，为 子 孙 法 守

也”。① 其 主 要 内 容 包 括：敬 祖 宗、孝 父 母、和 兄

弟、序长幼、别男女、睦宗族、谨婚姻、慎丧葬、勉读

书、勤生业、崇节俭、戒淫行、戒匪僻、戒刻薄、戒贪

饕、戒争讼。② 吴 氏“家 训”的 上 述 条 目，显 然 脱 胎

于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但又偏重于家族伦

理，忽略了“和乡党”、“讲法律”、“完钱粮”、“联保

甲”等条目。③ 在吴氏家族中，这些家训条目构成

了族人的基本行为准则，一直沿用至近代。④

培田吴氏的《家训十六则》，主要偏重于道德

教化，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因此，在续修族谱

的过 程 中，“诚 恐 训 之 不 遵，故 继 之 以 法”，⑤又 新

增了《家法十条》和《族规十则》。所谓“家法”，就

是由家族组织强制推行的行为规范；所谓“族规”，
就是处理家族公共事务的具体规则。在吴氏家族

中，《家法十条》主要用于禁止族人的有害行为，而
《族规十则》主要用于处理家族的公共事务，二者

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处理家族事务和维护社区

环境的的管理规则，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培田吴氏 的《家 法 十 条》⑥，大 多 是 对 国 家 法

律的 进 一 步 细 化，但 也 有 些 条 文 是 自 行 创 立 的。

与国家法律直接相关的“家法”，主要有以下六条：

　　孝弟宜敦也。如有逆亲 犯 长 者，通 知 房

长、族 绅，严 行 惩 罚；若 仍 怙 恶 不 悛，佥 呈 究

办，决不宽宥。
伦常宜肃也。如 有 犯 奸 淫 众 著 者，通 知

房长、族绅，从严惩治，男逐女出；服内通奸确

获者，佥呈照例科办，毋得纵庇。
廉耻 宜 励 也。如 有 肆 行 盗 窃 确 有 证 据

者，通知房长、族绅，照盗物轻重处罚；倘敢抗

违，轻则驱逐出境，重则捆送呈官。
品行宜端也。如有赌博、鸦片，务宜父戒

其子，兄戒其弟，毋蹈此弊；而开庄聚赌，尤宜

禁止、处罚，倘敢抗违，呈官究办。

礼义宜明也。如 有 结 党 为 匪 者，务 必 通

众捆送，呈官究办；纵容包庇者，一体严究。

刑罚宜公也。如 有 逞 凶 毙 命 重 案，务 宜

通众，将正凶送官究办，不得 任 其 逋 逃，以 累

他人。

上述六种不法行为，都有可能触犯国家法律，原来

必须交由官府裁决。但在一般情况下，吴氏家族

宁可自行惩治这些不法族人，尽可能不去惊动官

府。在这里，家族组织已经承担了地方政府的某

些司 法 职 能，因 而 也 具 有 基 层 政 权 组 织 的 性 质。

此外，在国家法律并未直接涉及的领域，吴氏家族

也自行设立了以下四条“家法”：

　　勤俭宜崇也。如有不读不耕、不务正业、

徒事酗酒嘻戏者，凡属伯叔兄长，务宜严训重

责，毋得姑息。

忠厚宜尚也。如 有 以 强 欺 弱、以 众 凌 寡

者，凡属伯叔兄长，务宜极力 弹 压，毋 得 置 身

事外。

争竞宜平也。如 有 小 而 雀 角、大 而 械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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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②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首《家训》。
《圣谕十六条》的 内 容 是：“敦 孝 弟 以 重 人 伦，笃 宗 族 以 昭 雍

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 农 桑 以 足 衣 食，尚 节 俭 以 惜 财 用，隆

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

厚风俗，务本业 以 定 民 志，训 子 弟 以 禁 非 为，息 诬 告 以 全 良

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 钱 粮 以 省 催 科，联 保 甲 以 弭 盗 贼，解

仇忿以重身命。”详见雍正《圣谕广训》，四库全书本。

在光绪《培田吴氏族谱》中，同 样 收 录 了《家 训 十 六 则》，而 在

培田吴氏家族的“祖堂”中，至 今 仍 可 看 到《家 训》、《家 法》与

《族规》。

⑥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首《家法》。



者，凡属尊长，务宜公是公非，照公处息，毋得

坐视。
身家宜清也。如 有 甘 为 娼 优 隶 卒 者，务

必通众出逐，永不许登坟入祠。
上述四种不法行为，一般不会触犯刑律，因而都是

由家族组织自行裁决。吴氏家族中的执法者，主

要是“房长”、“族绅”和“伯叔兄长”。他们虽不属

于官方行政系统，但却可以得到官府的授权，具有

合法的权威。
培田吴氏 的《族 规 十 则》①，主 要 涉 及 公 共 财

产管理、社区环境保护和族内礼仪交往。关于公

共财产管理的“族规”，有以下三则：

　　祖堂，所以妥先灵而庇 后 裔 也。住 持 者

务宜灯火长明，茶、香 奉 祀；厅、廊、坪、宇，洒

扫洁 净；各 房 间，不 准 堆 积 柴 杆、粪 草 等 物。
违者重罚、搬出，另招人居住。

图谱，所以 考 世 系 而 知 终 始 也。递 年 四

房流存，锁 匙 则 别 房 收 执。旧 例：典 大 坵 田

者，存图箱。务宜香灯齐全，以昭诚敬。倘有

散失亵渎，惟领存人是问。
图银，所以 权 子 母 而 资 修 刻 也。此 项 公

款，视他项尤关紧 要。理 事 者，务 择 殷 实、公

正，以 便 生 放；借 银 者，务 要 真 实 田 契 为 押。
三年一换，递年结数一次；至 交 盘 之 年，将 出

入数目榜示通衢。必无侵蚀 之 弊，新 董 始 可

接盘，否则加倍处罚。
这三项规定，都与每年正月初二的“拜祖图”仪式

有关。所谓“祖图”，是用巨幅白绫书写的历代祖

先世系图，平时珍藏于“图箱”之中，只在“拜祖图”
时取用；所谓“祖堂”，就是全族共有的祠堂“世德

衍庆堂”，历 来 是 供 奉 祖 先 和“拜 祖 图”的 公 共 场

所；所谓“图银”，是专门用于编修和刻印祖图、族

谱的借贷资本，由专人负责经营和管理。吴氏对

此立了三项“族规”，可见“拜祖图”是至关重要的

仪式活动。关于社区环境保护的“族规”，有以下

五则：

　　后龙、水口，所以蓄树木而卫风水也。住

祖堂者，务宜逐日鸣锣申禁。如有盗斫生柴、
枯树，挖枫仁、刬松光者，宜即通知董理，协同

绅耆，严行重罚。割蓝箕者，一体议罚。
前朝屏山，所 以 拱 祖 堂 而 壮 观 瞻 也。不

准擅刬土粪，违者重罚。后龙山同此例。

路内圳水，所 以 护 祖 堂 而 便 汲 饮 也。务

宜长流清洁，毋得投以秽物等件，违者处罚。
田禾蔬菜，所 以 备 饥 馑 而 资 利 用 也。乡

内六畜，务宜雇人看守，不准滥放，违者处罚。
至于窃盗者，加倍处罚。

松杉竹木，所 以 生 财 源 而 资 利 用 也。无

论何人山场坟林古树，遇有盗者，通众从重处

罚，买者同罚。
上述“族规”的重点是保护风水和生态资源，与族

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因而制定了严格

的管理制度，违者必须处以重罚。关于族内礼仪

交往的“族规”，有以下两则：

　　冠、婚，所以荣宗族而继宗祧也。众上贴

项，原以资公用，非 以 供 宴 客。进 泮、登 科 甲

谒祖、请宴，随东家 意，不 得 刻 以 相 蝇。其 所

请者，务宜酌中馈送礼仪。婚、娶、祝寿，亦同

此例。
丧制，所以 尽 子 道 而 报 亲 恩 也。初 丧 服

制，本为服内亲房而设，服外者用烛、帛，以益

丧家之累。即或情不能已，务宜挽送赙礼；或
丧家先行发白者，送礼各宜 酌 中。若 贫 不 能

葬者，尤宜体恤。
上述规定的主要意图，是要求族人在礼仪交往中

必须互相体谅，量力资助，尽可能减轻当事人的负

担，以确保各种礼仪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引起家

族内部的矛盾纠纷。
在培田吴氏家族中，“家训”、“家法”与“族规”

并行不悖，但又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如云：“顾

立训使人遵，立法使人畏。愿后嗣其恪遵前训，而
无劳用法焉，则甚慰也。”②这就是说，普通族人只

需要遵循“家训”，对不法之徒才需要动用“家法”。
至于“族规”，则主要用于维护生态环境和礼仪秩

序，以期“风淳俗美，可称仁里”。③

三、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

自明末以降，培田吴氏分为“敬公房”、“崇公

房”、“中公房”、“宏公房”四大支派，每一支派都有

各种亲疏有别而又层次分明的家族组织。因此，培
田吴氏家族的各种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也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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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族内的不同支派分别承办的。
在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中，一般都有管理本支

派公共事务的各种实施细则。例如，“敬公房”第十

七代“南邨公”派下的五大房，曾于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立下“合议字”①，对各种公共财产的用途

及管理 办 法 作 了 详 细 规 定。其 中 包 括：设 立“祭

田”，每年收租６０８斗，“以为新年祭祠、春秋祭墓、
公妣诞辰、冬至祭祀席之资，其租众收，值祭照办”；
设立“秀才田”，每年收租４８０斗，“为文武秀才肄俸

之资，中式、出仕一体均收”，另有田租１２３斗，“为

监、贡、职员捐纳之资”；设立“婚田”，每年收租９０
斗，“为贴婚娶聘金之资”；设立“经蒙田”，每年收租

１８０斗，“为大小学束修、考费之资”；设立“流税田”，
每年收租３７５斗，“五房轮流，周而复始”；设立“义
田”，每年收租７０８斗，“为贴闱费、进泮、廪贡、科甲

花币，并祠香灯、修理祠、墓、学堂、仓厫之资”。此

外规定：“新大门店租，为值祭挂像、果牲之资；其汀

郡店屋租银，即归汀祠祭祀、修理等费。”由于“南邨

公”支派族产丰厚，不仅可以承担祭祀、纳税等各种

公共费用，而且可以资助派下子孙的教育、科考、婚
娶等费用，对家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此后，为了

有效管理各种公共财产，委派专人承办各种公共事

务，“南邨公”派下又议立了如下《章程》②：

　　董事，宜慎择也。务于五房中各择殷实公

正一人，以一人总其事，四人副之。除流税田

归轮房收理外，所有祭田、婚田、经蒙田、秀才

田、义田，一切俱归董理经管。每年粜谷后结

算一次，除发用外，如有赢余多金，由董理协同

房长，置买腴田，以扩公产。如遇津贴繁多，银
数未敷，务宜从次挨贴，不得将田典借。如董

理有侵吞诸弊，查确追偿黜换，以昭公允。
粮畴，宜清完也。钱粮为国家正供，难容

蒂欠。光绪三十二年夏月，因立春户人众完粮

参差不齐，其南邨公名下正米，概由立春户析

出，新立南邨户收入矣。董理务须依期扫数完

纳，以省催科。
公业，宜顾全也。本裔有在众田内筑坟造

屋者，务于未事之先，通知董理，协同房长勘明

广狭，按数倍或折价抵补，以便别购腴田，方准

筑造。又，本裔有耕佃各项田亩，务须依期如

数量清，不得延欠抗霸，亦不准贪典田皮，包揽

田租。倘有此情，董理协同房长、绅耆，起田另

佃，以免效尤。

汀祠，宜定祭也。每年春分日致祭，由值

祭者派主祭、相礼三人，前期诣祠行礼，每人垫

伕价伙足边五元。若本裔有人在汀城，则少派

一人亦可。其因事在汀者，仅准垫回家伕价伙

足；其久寓在汀者，不得混垫。至岁、科两试，

定于学台按临之日，生童再祭一次，祭仪席费

众办，以重祀典。

挂像，宜优垫也。准收大塘口新大门店租

钱一千八百文，再领文昌社席并义和墟天后社

席久远社胙，另贴买牲仪边五元。像前务日献

猪首、鸡鱼、海味数色，果品全盒；大烛一对，重
十六两；长 烛 三 十 对，短 烛 三 十 对，约 重 四 十

两；红寿香五包。其余随意，以昭诚敬。

外祖，宜助也。萧坑刘氏，为我祖妣所自

出。因其单寒，业经捐付田亩、银两，交与该房

亲成宗公众，立有领字，收理生放，以备春秋祭

祀。诚以厚其亲者，追其本也。每逢祭日，值
祭者可邀一二人，亲往与祭，察其数目，以笃姻

谊。

在“南邨公”支派中，对公共产业、赋税、祭祖仪式和

资助外戚等家族事务，都制定了具体的规章制度，

而且各有专人负责经营和管理。这种组织严密的

支派，在家族自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培田吴氏为了发展公益事业，还建立了各种慈

善机构和社团组织，如“文昌社”、“孔圣会”、“修业

社”、“惜字社”、“义仓”、“拯婴社”、“大和山道堂”、
“培田公益社”之类。这些慈善机构和社团组织，主
要是由吴氏商人和士绅捐资创建的，在家族内部既

相对独立，又与家族组织密切合作，构成了家族自

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培田历史上的各种集会和结社活动，最初大多

也与文教事业有关。例如，乾隆初期，十五世锦江

始创“文昌社”，邀集吴家坊上、下二村的族人，“共
结八十份，每份三百文，权子母”，每年定期举行祭

拜文昌帝君的仪式。③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又
有６０位吴氏族人组成了“孔圣会”，“于每岁孔子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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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恪恭祭祀”。① 此 外，吴 氏 族 人 又 有“修 业 社”、
“朱子惜字社”等社团组织。晚清贡生吴泰均在《朱
子惜字社序》中记述：

　　此原修业社也。缘道光八年阖邑修文庙，
八四公题大捐一名，计边百元，文昌社派五十，
上、下门合派五十，而上门所派，实二十五公乐

捐者。……历念余年，因怀畛域之心，遂起瓜

分之议。予等不忍美举之就湮也，鸠同志五人

（后加勷三人），将分回钱交化行叔手生息，更
其名曰“朱子惜字社”。……夫敬圣贤先须敬

字，亵字即亵圣贤。兹除祭需外，所有余资，每
朔望雇工收买人家废字，捡拾路上弃纸。②

晚清时期，这一组织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

为培田士绅的领导机构。培田现存的“紫阳书院”，
当年就是由“朱子惜字社”创建的，专门用于族内士

绅的聚会和仪式活动。上述各种集会和结社组织，
主要与吴氏家族的士绅阶层有关，但他们所举办的

各种文会和尊崇圣贤、字纸等礼仪活动，对其他族

人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代后期，培田吴氏先后创立了名目繁多的义

仓，如“东 溪 公 义 仓”、“石 泉 公 义 仓”、“郭 隆 公 义

仓”、“在 中 公 义 仓”、“在 宏 公 义 仓”等。这 些 义 仓

“或籍公项而设，或由集腋而成”，其目的都是为了

赈灾救荒，缓和社会矛盾。光绪版族谱主编吴振涛

在《东溪公义仓记》中说：

　　义仓者，所以积谷而济荒也，所以济荒而

安贫 也。而 吾 谓 安 贫 在 是，保 富 亦 在 是。何

也？年荒岁饥，贫而愿悫者固将转于沟壑，贫
而桀骜者岂甘坐以待毙？如是，而富者仓盈庾

亿，其能长保无恙乎？况始焉而富者，继焉或

贫；富于己身者，或贫于子孙。是义仓，固统贫

富所攸赖也；义仓之设，视他公项为尤亟也。③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积谷防饥原来属于官府的“惠
政”，历代都有“义仓”、“常平仓”等仓储制度，专门

用于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然而，由于官方的仓储

大多经营不善，难以正常发挥救灾作用，因而必须

建立民间的“义仓”。吴泰均在《约立义仓疏》中指

出，在官府不能有效救灾的情况下，如果民间“又不

早为之计”，一旦发生灾荒，就 必 然“富 闭 粜，贫 苦

粜，奸宄窃发，弊窦丛生”。因此，他建议族人自建

义仓，“其始各户酌捐，春则照丁分领，秋则薄息交

收。其后置产增业，救荒有余，可及他务”。④ 这种

以放贷的形式积累资金的做法，后来成为吴氏义仓

的主要经营方式。
吴氏家族中的义仓，大多附属于不同层次的家

族组织，但又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如“东
溪公义仓”的经营管理，据吴振涛记述：

　　东溪公义仓，创之者谁？伯父久亭公也。
岁同治己巳，倡议将所理东溪公新丁社及在敬

公衣色社两处，移出谷本二百余斗，当众分领

生息，春借秋偿。厥后积有赢余，原本归赵，续
置田租一十余石。……讵料后董不克胜任，几
至借谷者谷本无偿，耕田者田租未纳，岌岌乎

有瓦 解 之 势。余 忧 之，特 起 而 维 之。庚 寅 之

春，邀乃应侄等，将簿账领出众理，仅存一百二

十斗。……迄今十有六载，增置田租、典税二

十余石，借项、赈银一百余两，现存仓谷二百石

有奇。近因东溪公春祭席费不敷，每岁垫银数

两；年终宰猪，视借谷之偿欠，定颁胙之多寡，
以昭赏罚而资激励，约费银二十余两，支用可

谓繁矣。⑤

在东溪公支派中，义仓的经营管理始终是相对独立

的，但由于产权属于“新丁社”和“衣色社”，其收入

除了用于借贷和赈济之外，也同时用于“春祭”、“颁
胙”等家族公共事务。这种与家族组织相结合的义

仓，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族产。
培田吴氏的“拯婴社”，始建于同治年间，是专

门救助女婴的慈善机构。据说，当时宣河里一带溺

婴成风，“民间生女，恒多溺毙者”。因此，由吴泰均

发起，邀集里中郑玉成父子、黄发挥、黄发林、黄振

等乡绅，各捐 田 产，结 社 救 助。吴 泰 均 在《拯 婴 社

表》中说：

　　兹告四邻，有生女苦养而愿养者，社内报

明，给钱五百，薄助布姜；不愿养者，将女送至，
给助加前，即抱配别姓乳娘为媳；其畏累多者，
着人送至，报明某姓，给赀抱配如前。幸勿投

之杀盆，留出一条生路。⑥

此社创立之初，“闻而乐捐者，万出万入，几百几千。
行之四年，拯活颇多”。但由于“租务繁冗，推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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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肯独肩”。为了分摊社务，吴泰均“将田亩归之各

捐户”，因而“拯婴社”也随之分化，逐渐演变为吴氏

家族的慈善机构。①

培田吴氏的“大和山道堂”，始建于咸丰年间，
实际上是一所戒毒所。据 说，当 年 培 田 曾 经 种 罂

粟、制鸦片，有的族人因吸毒而家破人亡。为了帮

助族人戒毒，培田吴氏在村北大坑山的山凹里，建
起了“汀州府大和山道堂”。这一道堂信奉“真空

教”，又称“空中道”，主要戒毒方式是“通过空腹餐

气，静坐练功，饮茶诵经，求进入万物皆空意境，达
修真、养性和复元目的”。由于“真空教”排毒戒烟

颇有奇效，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汀州等地的瘾君

子都曾经慕名而来，使“大和山道堂”成为名副其实

的戒毒所。②

清代培田吴氏的各种慈善机构和社团组织，大
多拥有较为雄厚的财力，创办了多种形式的公益事

业。这些公益事业不仅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
且有效地推动了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发展。

四、从家族自治到地方自治

清末“新政”期间，培田吴氏士绅为了迎合时代

潮流，发起成立了“培田公益社”。创建这一社团的

目的，据说是为了“兴利除害”，而在实际上，是试图

趁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机，把家族自治纳入地方自

治的新体制之中。
“培田公益社”创建之初，主要是动员吴氏家族

中的各大支派共同捐资，“交众生息，以利公益”。③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六月，由侍卫吴拔桢、教谕

吴震涛、武举吴瀚兴、廪生吴煐、附贡凤年、职员达

均、附贡大年、职生华年、监生荣春、武生作舟、增生

爱仁、耆民乃驣等联合具名，向长汀 知 县 呈 送《禀

文》，要求批准《培田公益社章程》，并“出示晓谕”。
《禀文》宣称：

　　涛等前奉宪谕，饬令各地方务将荒山旷土

开垦种植，以兴地利而浚财源，仰见为民兴利至

意。惟近来人心不古，此种彼收，种如不种，各
存不如不种之思。如敝乡山多田少，所有山场

种杉竹者不少，贫民全恃此为生活。无奈盗风

日炽，肆无忌惮，即经查觉捉获，彼反藉命图赖，
或以捕杀恫吓。失主多畏事，只得忍气吞声，任
其所为……此害不除，礼何以兴？兹佥议仿照

福州茶亭办法，立公益社，以挽颓风而正人心。

遇有前项事件，以及诸凡不平之事，由社内绅董

分别事情轻重，秉公裁判理处。如敢抗违，佥呈

究办。此系为地方公益起见，并无私意其间。
另粘抄《培田公益社章程》十节，伏乞仁宪察核，
准予立案，一面出示晓谕……并准公举吴诚充

培田乡约地方，幸甚戴德！切禀。④

上述《禀文》的关键之处，是以“兴利除害”的名义，
要求官府授权“社董”主管社区事务，“秉公裁判理

处”。长汀知县随后批示：“察阅所拟《章程》十条，
均尚妥协，准如所请办理。一面由县给谕遵照，以
专责成，并出示晓谕，可也。”⑤于是，“培田公益社”
也就成为合法的地方自治组织。

《培田公益社章程》以“兴利除害”为宗旨，“凡
可以兴乡利、除乡害，视力所能为者，逐渐推行，以
明公益。尤赖地方官出示保护，以垂永久”。其主

要内容如下：

　　一、警察盗匪。迩来游手好闲之辈，不事

正业，专行盗窃。若不设法警察，良民何以为

生？本社佥议，如有失盗查获，报明绅董，分别

处罚；倘敢抗违，送官究治……
二、严禁赌博。赌博、花会，为害最烈。本

社设法严禁，不准开场聚赌；即或花会开设他

乡，亦不准乡人带引。如敢故违，不遵约束，由
绅董呈官究治。

三、劝诫鸦片。鸦片之禁，上谕森严。本

社敬谨恪遵，剀切劝诫，以副朝廷振兴自强、为
民除害之至意。

四、改良地约。吾里乡约向规，十甲轮流，
逐年更换。本社系属八甲，人烟数百，讼端叠

出。如遇六甲、七甲、九甲值役，相距数十里之

遥。一旦 有 事，应 投 地 约，跋 涉 维 艰，缓 不 济

急，每致小事酿成大事。且拘于轮流，不由公

举，其中恒多昏庸不谙事理者；其巧黠者，簸弄

是非，藉为居奇，害伊胡底？本社公举吴诚为

培田地约，其人正直练达，可资办公，以为息讼

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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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十三《拯婴社表》。

上述资料主要来自田野调查，参见陈日源主编：《培田：辉煌的

客家庄园》，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１。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十三，《培田公益社芳名》。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十三《公益社请县立案禀稿》。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十三《培田公益社批语》。



五、平息争讼。乡中遇有争讼，报知地约，
由地约通知本社绅董，请两造到局，分别曲直，
调和理处，用以推广上宪爱民息讼之至意。

六、振兴实业。迩来饥馑荐臻，半由实业

不兴。本社拟设一劝农工所，督率子弟务农兴

工，勤者有赏，惰者有罚，以昭激励。
七、修蓄杉竹。吾乡杉竹之利，甲于他乡。

近因不法之徒肆行盗伐，渐形童濯。本社佥议

申禁，有犯禁者从严处罚。如敢不遵，送官究

治。
八、崇尚节俭。迩来物力维艰，非勤务以

浚财源，非俭无以节财流。本社佥议，如有不

读不耕，徒 事 酗 酒 嬉 游 者，时 加 训 诲，严 为 督

责。至于迎神赛会，徒耗财用者，一概禁绝，以
塞漏卮。

九、敦崇伦纪。每逢朔望，本社绅董传集

乡民，到局演说《孝经》及《圣谕广训》，俾人人

遵守。如有逆亲犯上，不遵训诲者，严行惩罚；
若仍怙恶不悛，送官究治。

十、修明礼法。如乡内有结党为匪，以及

逞凶毙命者，本社绅董务获送官究办，以免株

连；纵容包庇者，一体严究。①

从表面上看，《培田公益社章程》类似于吴氏家族的

《家法》和《族规》，似乎并无太多新意。然而，由于

“培田公益社”是地方自治组织，其治理范围也就从

家族内部推广至地方社会。上述第四条明确宣称，
由于原有的乡约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此后培田将脱

离宣河里乡约，自设“地约”，以便更有效地处理本

地的纠纷。上述第五条进一步规定，此后本地的民

间纠纷，必须由“本社绅董”调解裁决，“平息争讼”。
这样一来，“培田公益社”也就替代了原有的宣和里

乡约，成为地方自治的权威机构。
在《培田公益社芳名》中，记载了３６名基本成

员，其中有一半是 吴 氏 士 绅，另 一 半 是 历 代 祖 先。
这些历代祖先包括：东溪公、石泉公、配虞公、乾生

公、声吉公、仲西公、继周公、五亭公、缓堂公、二京

公、翊京公、久轩公、士豪公、巨堂公、稼丰公、育才

公、维周公。② 很明显，这些早已过世的历代祖先，
实际上都是代表吴氏家族中的不同支派。因此，在
培田从家族自治演变为地方自治之后，家族组织仍

是地方自治的主体，而士绅阶层只是家族组织的代

言人。

清末创建的“培田公益社”，尽 管 只 是 昙 花 一

现，但却反映了家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的内在历史联

系。这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家族组织，历来是基层

社会的自治组织，对地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

了有效的 控 制。③ 因 此，在 聚 族 而 居 的 历 史 条 件

下，无论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都必须以家族自治

为基本前提，或者说是家族自治的必要补充。

五、余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大致可以分为“公”

与“私”两大系统。所谓“公”的系统，主要是指国家

政权；所谓“私”的系统，主要是指乡族组织。在一

般情况下，国家政权很难深入基层社会，乡族组织

是官僚政治的必要补充。④ 从《培田吴氏族谱》可

以看出，闽西历史上的家族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

了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乡族自

治的理想。

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与官府授权

的基 础 上，对 乡 族 事 务 和 公 益 事 业 实 行 自 我 管

理。⑤ 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明确要

求族人遵守国家法律与礼教秩序，如有不遵则“送
官究治”。与此同时，培田吴氏还依据实际需要，制
定了一系列家族内部的行为规范和管理规则，这可

以说是对国家法律的必要补充。有的学者认为，中
国历史上的家法与族规，反映了中国传统 法 制 的

“二元结构”。⑥ 不过，从培田吴氏的实例看，家法与

族规并未违反国家法律的立法本意，很难说是自成

体系的法秩序。

培田吴氏的历代精英，始终与国家政权保持了

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国家在基层社会的代理

人。早在明代前期，吴氏四代祖琳敏既“掌国赋”，

又应诏“出粟赈饥”，受封为“义民”；⑦五代祖郭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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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十三《培田公益社章程》。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卷十三《培田公益社芳名》。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第五章《基层社会的

自治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１９８８（３）。

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绪论《明清

时代的乡族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

朱勇：《清代家族法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终《琳敏公行略》（应志和）。



“生平厚赠孙千户，急周沈监生，诉罢县官吴潜，剿
获广寇蒲毛”，这些义行深受朝廷嘉许，受封为“尚
义郎”。①明中叶以后，吴氏历代都有不少族人考取

科举功名，或是出任官职，在家族内部形成了相当

稳定的士绅阶层。这些士绅既是乡村社会的权力

核心，也是国家政治利益的代表，自然也就成为乡

族自治的社会基础与中坚力量。
培田吴氏长期聚族而居，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

紧密结合，其家族组织实际上也就是村社组织。因

此，培田吴氏的家族自治，同时具有地方自治的功

能，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乡族自治。培田吴氏的许

多公共事务与公共事业，都不是由各级家族组织主

办的，显然已经超出了家族自治的范围。例如，培
田历史上的“文昌社”、“孔圣会”、“修业社”、“惜字

社”、“义仓”、“拯婴社”、“大和山道堂”、“培田公益

社”之类，主要是由吴氏士绅阶层主办的社团组织

和慈善机构。士绅阶层借助于这些社团组织与慈

善机构，对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

全面的干预，这就是清末推行地方自治的 历 史 依

据。
在闽西历史上，不仅有各种以祭祖仪 式 为 标

志的家族组织，还有各种以祭神仪式为标志的地

方组织。② 培田吴氏参加的地方组织，主要是号称

“河源十 三 坊”的 轮 流 祭 祀“珨 瑚 公 王”的 仪 式 联

盟。这一仪式联盟据说形成于宋代，涵盖河源溪

流域的上百个村落，跨越长汀和连城二县，至今仍

是当地最为隆重的仪式传统。培田吴氏始终积极

参与这一仪式联盟，力求在十三年一度的轮祭仪

式中扮演领袖群伦的角色。这是吴氏族人追求地

方控制权的另一历史舞台，也可以说是乡族自治

的另一表现形式。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暂不展开

讨论，容当另文探讨。
〔本文为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明 清 时 代 的 乡

族、乡绅与 官 僚 政 治”（０４ＢＺＳ０１６）的 阶 段 性 研 究

成果〕
（责任编辑：周奇）

①　乾隆《培田吴氏族谱》卷终《郭隆公六十一寿序》（谢省）。

②　参见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 际 客 家 学 会、海 外

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１９９６；杨 彦 杰 编：《闽 西 的 城 乡 庙

会与宗族文化》，国 际 客 家 学 会、海 外 华 人 研 究 社、法 国 远 东

学院，１９９７；谢重光：《闽西客家》，北 京，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书店，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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